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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因科技ี展，個人資料輕易被大量蒐ȃ運用ȃ甚至交易，乃易遭濫用Ȅ

美國學者因此主張，應賦予個資ȶ財產權ȷ地位，而全面賦予當事人對於各

種類型個資之ȶ控制權ȷȄ 

賦予個資財產權地位，當事人得評估是否ȃ何時ȃ對誰揭露或Ϸ享其何

種個資，而平等參與個資供需交易的運作，且可避免資料蒐者未支付對價

的ȶ搭便車ȷ行為，以減緩個資遭濫用Ȅ 

惟賦予個資財產權地位，卻也引起各種質疑Ȅ尤其，個資固有財產ց益

之面向，但亦有精神ց益之面向，不應將涉及當事人人性൵嚴與人格ี展的

個資因出售或授權使用而永久喪失控制權Ȅ 

當事人擁有其個資上之財產權之主張，可能為一種迷思Ȅ美國雖有極少

數州立法將個資中之ȶ基因資訊ȷ界定為當事人之財產權，但其適用範圍卻

僅侷限於保險用途Ȅ相反地，美國法院則認定，當事人對於其個資並無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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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；而包括客戶名單等個資在內之ȶ資料庫ȷ，法院卻認定，乃業者之營業

秘密及財產Ȅ 

因賦予個資財產權地位之可行性堪慮，乃有呼籲美國應採行歐盟立法模

式，而全面賦予當事人對於各種類型個資之控制權Ȅ而在臺灣，個資法既ϐ

全面賦予當事人對於各種類型個資之控制權，故縱未另賦予個資財產權地位，

惟其理論主張與實務運作，仍有值得臺灣借鏡之處Ȅ 

關鍵字：個人資料、隱私、客戶名單、大數據、財產權、營業秘密、公開權、

自由轉讓、人性尊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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